
集善残疾儿童助养
2022 年残疾人家庭种羊捐赠项目结项总结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背景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

划》、《“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中指出，新时

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全面完成，消

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

迹。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农村改革向纵深推进，农村社

会保持和谐稳定，农村即将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十四五”时期，是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民

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

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坚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

的全面领导、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到 2025 年，残疾人

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残疾人家庭人均收入年均增长与国

内生产总值基本同步，生活品质得到新改善，民生福祉达到

新水平。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结合农



村地区残疾人实际情况，很多残疾人家庭因为残疾无法外出

打工或从事重体力农活，养殖业成了很多家庭的首选。集善

残疾儿童助养项目为残疾人家庭发放种羊，引导支持残疾人

发展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的同时，为残疾人增强了自信。通过

残疾人家庭种羊捐赠项目使困难残疾人家庭扩大小规模养

殖提供经济创收支持，改善家庭生活条件，提高生活质量。

（二）项目执行方介绍

黑龙江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Heilongjiang Welfare

Fund Organization of disabled Persons，缩写：HWFODP)

是由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的社会公益性--福利团体。

成立于 1986 年 6 月 9 日，2002 年 5 月 27 日经黑龙江省民政

厅核准发证。遵守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团结热心于残疾人事业的国内外单位、团体及人士，弘扬人

道主义精神，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筹集残疾人福利基金。采

取扶助、救济和其他福利措施，促进残疾人平等、参与、共

享社会生活，引导残疾人身、心健康发展，推动全省残疾人

事业的发展。

（三）项目目标

为困难残疾人家庭扩大小规模养殖提供经济创收支持，

提升经济创收能力，从而改善家庭生活条件，提高生活质量，

助力黑龙江省残疾人乡村振兴。

（四）项目执行期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91%E9%BE%99%E6%B1%9F%E7%9C%81%E4%BA%BA%E6%B0%91%E6%94%BF%E5%BA%9C/883987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91%E9%BE%99%E6%B1%9F%E7%9C%81%E6%B0%91%E6%94%BF%E5%8E%85/1071241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91%E9%BE%99%E6%B1%9F%E7%9C%81%E6%B0%91%E6%94%BF%E5%8E%85/10712416?fromModule=lemma_inlink


2022 年 10 月-2023 年 5 月

第一阶段（2022.10-2022.12）：目前期评估，下乡入户筛选

出符合项目准入标准的农户，确定拟受益人名单并提交项目建议

书。

第二阶段（2023.1 至 2023.2）：委托招标代理公司通过公开

招标，遴选出种羊供货商；项目建议书审批后，与供货商签订采

购合同。

第三阶段（2023.3-2023.5）：统一发放并签署种羊领取花名

册。机构执行完结后提交《项目完结报告》，报我会审批，

《项目完结报告》包含项目名称、项目周期、项目实施详细

内容、项目资金使用表、项目实施效果、受助人名单、项目

实施成果照片等内容。

二、项目实施情况

（一）项目财务决算情况

序

号
项目名称 执行周期

受益人数

（人）

项目金额

（元）
执行经费（元）

资金

来源

1
残疾人家庭

种羊捐赠项目

2022 年 10

月-2023年5

月

207 户

1.93 万元/户

*207户=400 万

元
4900 支付宝

合计 207 户 399.51 万元 4900 400 万元

“集善残疾儿童助养项目-种羊发放”项目种羊采购，经采购流程中

标金额是 386 万，每户金额是 386 万元/200 户=1.93 万元/户；与预

算 400 万元的差额 14 万元，可以增加 14 万元/1.93 万元（户）=7.25



户，黑龙江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经与我会请示决定追加采购 7户，最

终 207 户*1.93 万元（户）=399.51 万元，差额的 4900 块钱纳入地方

执行的项目经费。

（二）项目完成情况

1、项目整体目标达成情况

对比项目设定的目标与实际完成情况。

在黑龙江开展，累计为 207户残疾儿童家庭发放种羊（每

户一只公羊，10 只母羊），207 户残疾家庭从中受益。

序号 县区 种羊

受益户数（户）

1 海伦市 41

2 林甸县 22

3 巴彦县 20

4 富裕县 19

5 桦南县 19

6 同江市 18

7 克山县 15

8 望奎县 11

9 青冈县 9

10 抚远市 8

11 勃利县 6

12 饶河县 5



13 拜泉县 4

14 延寿县 4

15 甘南县 3

16 汤原县 3

合计 207

项目执行期间，积极推进项目进程，具体包括：在项目

执行过程中，我部从受助人档案管理、项目信息披露、项目

效果评估等方面进行追踪检查，指导监督项目执行机构根据

项目实施方案进行康复训练记录与阶段性评估，在互联网筹

款平台按时公开项目进展、阶段性财务披露等内容。项目完

结后核查项目执行机构是否严格遵循项目管理制度及项目

方案执行项目，同时对项目受助人进行不定期回访，确保真

正通过该项目获益。

2、联动社会资源方面完成情况

项目积极与各类公益组织、企业和政府部门建立合作关

系，形成了广泛的公益联盟。通过合作，共同策划和实施了

一系列公益活动，不仅为残疾人提供了更多的帮助和支持，

也扩大了项目的影响力和覆盖范围。

三、社会影响力

（一）媒体报道

项目执行过程中，我会及项目执行机构通过官方微信公

众号、网站等媒体资源平台对项目的进展进行了宣传报道。



（二）项目照片


